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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壹、總則

（目的）

第一條   本計畫係依消防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由○○大樓（或大廈）（以

下簡稱本大樓）內各場所管理權人共同協議規定建築物全體共同防

火管理上之必要事項，以達到預防火災及其他災害，保障人命安全

及減輕受害程度之目的。

（適用範圍）

第二條   本計畫規範事項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於本大樓居住、營業、工作、出入之所有人員。

二、受託執行防火管理部分業務者。

貳、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之設置

（協議會之設置）

第三條   為辦理本大樓之共同防火管理業務，以附件 1之成員組成本大樓

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以下簡稱協議會）。

          協議會辦事處設於本大樓○樓○○○處，並依召集人及共同防火

管理人之指示處理協議會事務。

　　　　　協議會成員應致力於提昇本大樓之安全性。

（協議會召集人）

第四條   協議會召集人，由○○公司董事長○○○擔任。其權責如下：

一、對共同防火管理人給予必要之指示、命令，並須與各管理權

人彼此溝通意見。

二、遇有下列情形時，應向消防機關申報（附件 2、3）：

（一）變更協議會召集人。

（二）共同防火管理人異動或協議會成員異動。

（三）製定、變更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三、指定協議會之業務人員。

（協議會之業務）

第五條   協議會除決定實施共同防火管理所需基本事項外，並審議研究下

列事項：

3



一、委員事項之審議、認可。

二、自衛消防編組之整備及訓練實施方法等。

三、有關共同消防防護計畫內容之落實及實施方式。

四、其他共同防火管理上必要事項。

（開會）

第六條   協議會之會議，包括定期及臨時會。

一、定期會每年舉行 2次，於每年1月及 7月舉行。

二、召集人認為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

參、共同防火管理人之責任、義務

（共同防火管理人之選任）

第七條   本大樓共同防火管理人由○○公司○○部經理○○○擔任。

（共同防火管理人之權限及任務）

第八條   共同防火管理人依本計畫授權，具有執行本計畫事項之全部權

限，並辦理下列業務：

一、本計畫規範事項之制定或變更等有關事項。

二、對各場所防火管理人或火源責任者（以下稱為「防火管理人

等」）及從事防火管理業務者，給予指示、命令及必要時報

告等有關事項。

三、自衛消防編組訓練相關事宜，編組如下：

（一）指揮中心：應設指揮班、通報班，並得視需要增編滅火班、

避難引導班、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等，其所需人員由協議

會協議組成之。

（二）地區隊：由各場所防火管理人依事業單位規模編組之。

四、向協議會報告及建議共同防火管理上之必要事項。

五、用火用電注意事項之訂定：

（一）禁止使用火源場所之指定。

（二）吸菸場所及禁菸場所之指定。

（三）其他使用火源及進入危險場所之禁止事項或注意事項。

六、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七、建築物遇增建、改建、室內裝修工程時，施工中安全對策之

訂定。

八、其他防火管理上之必要之事項。

共同防火管理人須根據各場所防火管理人等之報告及建議事項進

行處置，並就必要事項向消防機關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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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所防火管理人之責任及義務）

第九條 　各場所防火管理人，應遵從共同防火管理人之指示、命令，另

就下列防火管理上必要事項報告共同防火管理人：

一、變更場所用途及設備時。

二、製定或變更場所消防防護計畫時。

三、遴用、異動或解任場所防火管理人時。

四、實施消防安全設備等之法定檢修時。

五、辦理建築物增建、改建或室內裝修等工程時。

六、辦理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新增或異動時。

七、發現建築物防火構造或消防安全設備上之缺失時。

八、舉辦活動時。

九、委託部分防火管理業務時。

十、 向消防機關申報場所消防防護計畫時。

十一、依場所消防防護計畫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訓綀時。

十二、共同防火管理人之指示或命令事項辦理情形。

十三、執行其他防火管理上必要事項。

各場所之防火管理人須依據本計畫規範事項製定各場所之消防防

護計畫，辦理防火管理業務，且彼此間應保持連繫及合作。

肆、預防管理對策

（建築物檢查）

第十條   實施消防安全設備及建築物之檢查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消防安全設備之法定檢查：

（一）消防安全設備之法定檢查權責如下：

１、 由協議會依協議會全體成員之授權辦理。

２、 建築物共用部分由協議會辦理，各場所專有部分由各場

所辦理。

（二）消防安全設備之法定檢查，委託○○專業檢修機構（或○

○○消防設備師、士）實施，每年至少實施 1次（11月）。

（三）檢查時，應會同各場所防火管理人實施。

二、消防安全設備之自行檢查：

（一）消防安全設備之自行檢查，其共用部分由協議會辦理，各

場所專有部分由各場所辦理。

（二）消防安全設備之自行檢查應定期辦理，並填具消防安全設

備自行檢查表（附件 4）。各場所專有部分，其實施方法、

日期等，由各場所消防防護計畫規定之。

（三）共同防火管理人對於消防安全設備是否符合法令規定，亦

應指示各場所防火管理人一併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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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用火、用電設備之自行檢查：

（一）由協議會依協議會全體成員之授權辦理。

（二）建築物共用部分由協議會辦理，各場所專有部分由各場所

辦理。

（三）檢查時，應會同各場所防火管理人實施。

（四）建築物之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及防火避難設施之自我檢查

應定期辦理，並填具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表（附件 5）

及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附件 6）。各場所專有部分，其

實施方法、日期等，由各場所消防防護計畫規定之。

（防火管理業務資料等之整備）

第十一條  共同防火管理人及各場所防火管理人，須將依前條規定檢查之

結果及防火管理業務所需相關文件，彙集整理成冊、保管。

（損壞或缺失之改善）

第十二條　實施消防安全設備及建築物之檢查時，如發現損壞或缺失，應

依第十條所述責任範圍，由協議會及各場所管理權人改善之。

（施工中之安全對策）

第十三條　實施與多數場所有關之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等工程時，

協議會召集人及共同防火管理人，須協助該工程之防火管理人製

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並向消防機關申報之。

（防止縱火對策）

第十四條　有關防止縱火對策除應定於各場所消防防護計畫外，共同防火

管理人應針對下列事項落實執行：

一、勿將可燃物等置於容易形成死角之走廊、樓梯間、盥洗室

等處所。

二、落實倉庫、儲藏室、空屋、垃圾收集處所等之上鎖管理。

三、設置監視裝置消除死角，並建立不定時巡邏體制，針對可

能成為死角之場所，加強巡邏監視。

四、協助各場所，對從業人員予以明確辨識，以防止非法侵入

者。

五、限定出入口，對出入者予以招呼及監視。

六、留意發覺異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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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自衛消防活動對策

（自衛消防編組）

第十五條　自衛消防編組應包括指揮中心及地區隊，其編組如下：

一、指揮中心：設置指揮班、通報班、滅火班、避難引導班、安

全防護班及救護班，其編組詳如附件 7。

二、地區隊：設置滅火班、通報班、避難引導班、安全防護班及

救護班，其編組詳如附件 8。

三、自衛消防編組設置自衛消防隊長及地區隊長。自衛消防隊

長由共同防火管理人擔任；地區隊長由各場所管理權人指

定之。

（自衛消防隊長之權限及任務）

第十六條　自衛消防隊長於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行動或訓練時，負有指揮、

命令、監督等權限。

　自衛消防隊長負責統合指揮自衛消防編組，使其有效發揮功能，

並應與轄區消防單位保持密切連繫。

（地區隊長之任務）

第十七條　地區隊長承自衛消防隊長之命，統轄指揮地區隊。

（自衛消防編組之整備）

第十八條　指揮中心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行動所需裝備，由協議會成員共同

整備及管理，其種類及數量，由自衛消防隊長定之。

　地區隊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行動所需裝備，由各場所防火管理人

整備及管理，其種類及數量，依各場所之編組狀況，規定於各場

所消防防護計畫內。

（自衛消防編組之活動範圍）

第十九條　自衛消防編組之活動以本大樓之管理權限範圍內為原則。

為防止來自鄰接建築物火災之擴大延燒，應依自衛消防隊長之

指示，有效運用本大樓內之消防安全設備，並採取相關防護搶

救措施。

（自衛消防編組之運作）

第二十條　自衛消防編組之運作，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指揮中心及地區隊須彼此聯絡共同處置火災等災害。

二、指揮中心之運作，以協助建築物內各地區發生之火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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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並與地區隊共同擔任災害搶救行動。

三、地區隊之運作，以所轄之區域為主，並依地區隊長之指

揮採取初期應變措施，其運作方式定於各場所消防防護

計畫內。

四、發生火災區域以外之地區隊活動，除已接受自衛消防隊

長之命令並分派任務者，其餘均擔任避難引導工作。

（指揮班之任務）

第二十一條 　指揮中心指揮班成員，於發生火災時應設置指揮中心，掌握

避難及滅火情形，並將自衛消防隊長之指示及命令傳達給通報

班，同時集結必要之器材、資料及情報，並協助消防單位掌握

火場訊息。

　前項所蒐集之資料，應集中保管於指揮中心。

（通報班之任務）

第二十二條 　指揮中心通報班成員，應執行下列工作：

一、蒐集災害之訊息及資料。

二、將災情通報本大樓所有場所及消防機關（119）。

三、將自衛消防隊長之指示、命令傳達給各地區隊。

四、聯絡消防單位及提供資訊情報。

(滅火班之任務)

第二十六條 　指揮中心滅火班成員，應使用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等滅火設

備，協助發生火災之地區隊執行滅火工作，以滅少災害損失至

最低限度。

（避難引導班之任務）

第二十七條 　指揮中心避難引導班成員，應執行下列工作：

一、與地區隊共同擔任避難引導工作，並以起火層及其直上

層為優先。

二、原則上不可利用電梯進行避難逃生。

三、選定一適當地點做為臨時集合地點，使各地區擔任避難

引導人員能確認各場所之避難者是否均已避難，並向指

揮中心報告其情況。

（安全防護班之任務）

第二十八條 　指揮中心安全防護班成員，於火災時應將防火門、防火鐵捲

門等閉鎖，並採取防止水損及對其他防火避難設施操作上之必

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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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班之任務）

第二十九條 　指揮中心救護班成員，必要時應於臨時集合地點設置救護站

擔任醫療及急救聯絡工作，並記錄受傷人員姓名、年齡、受傷

部位及所屬場所名稱等必要事項。

　未設置救護站時，應協助避難引導人員確認有無受困者。

（通報聯絡方法）

第三十條 　　指揮中心執勤人員於發現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受信總機之火

災信號時，應立即派員前往現場確認，並以電話等通訊聯絡器

材回報火災情況。

　指揮中心執勤人員於確認發生火災後，應立即通報消防單位

（119）並報告自衛消防隊長，同時利用緊急廣播設備實施廣

播，其廣播內容並應事先備妥。

　各場所之從業人員於發現火災時，亦應主動向指揮中心報告

起火地點、起火情況等。

（夜間、假日之防火管理體制）

第三十一條 　夜間及假日之自衛消防編組及緊急聯絡表，如附件 9至附件

11所示。

　對於夜間及假日發生之災害，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發生火災時，除立即通報消防單位（119）及進行初期

滅火行動外，並應通知大樓內人員及緊急聯絡通報自衛

消防隊長與各場所防火管理人等有關人員。

二、應迅速提供消防單位火災現場之訊息及資料，並引導其

至火災現場。

三、對於夜間及假日發生之災害，本大樓內各場所之相關從

業人員應主動協助搶救。

陸、防災教育

（防災教育）

第三十二條 　共同防火管理人應對從事防火管理業務人員施以防火管理業

務上必要知識、技術等之教育。各場所從業人員防災教育之實

施，由各場所消防防護計畫規定之。

　防災教育之對象、人員、時期、次數等，應按下表實施，並填

具防災教育實施成果表（附件 12）：

實施對象 實施時期 實施次數 實施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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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管理人 防火負責人 火源責任者

新進人員 採用時 1次 ○

正式員工
5月、11月 每年2次 ○

必要時 ○ ○

工讀生

臨時人員

採用時 1次 ○

必要時 ○ ○

（防災教育之內容）

第三十三條 　從事防火管理業務人員之防災教育內容如下：

一、徹底宣達本計畫規範事項。

二、各場所之責任範圍及其任務。

三、自衛消防編組及其任務。

四、從業人員應遵守之事項。

五、消防安全設備、防火避難設施等之機能及使用要領。

六、其他防火管理上必要事項。

（講習）

第三十四條 　共同防火管理人及防火管理人需參加消防機關所舉辦之講習

或研討會等，亦應隨時對從業人員舉辦講習。

（海報、手冊之製作及告示）

第三十五條 　防火管理人除製作手冊及其他資料，亦應將消防機關所發之

海報等張貼於醒目地點，以期普及防火觀念。

柒、訓練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第三十六條 　共同防火管理人應召集指揮中心及各地區隊編組人員，就滅

火、通報、避難引導、安全防護及救護等項目實施綜合訓練。

　各場所之自衛消防編組訓練，依各場所之消防防護計畫內容

實施。

（訓練內容）

第三十七條 　訓練實施要領如下：

一、滅火、通報、避難引導及綜合訓練於每年4月及 10月實

10



施，其訓練實施要點詳如附件 13至 15。

二、共同防火管理人於實施綜合訓練時，應事先通報當地消

防機關，提報表如附件 16。

三、共同防火管理人應以「自衛消防訓練實施成果表」（如

附件 17），查核訓練內容及評核實施結果，以作為下

次訓練改進實施之參考。

捌、附則

（經費之分擔）

第三十八條 　辦理本會會務所需之經費事項，由各場所於每次協議後決定

經費之分擔。

附則　本計畫自民國ˍˍˍˍ年ˍˍˍˍ月ˍˍˍˍ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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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樓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組成表

建 築 物 名 稱

協 議 會
召 集 人

姓 名 職 稱

事業機構

共 同
防火管理人

姓 名 職 稱

事業機構

構   成   成   員

樓層 成員之事業機構名稱
管理權人職稱、姓名

聯 絡 電 話 備  考
防火管理人職稱、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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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共同防火管理人
□ 遴用

(請勾選) 提報表
□ 異動

受 文 者

主   旨 提報本場所共同防火管理人

提 報 人 (簽名或蓋章)

場

所

名 稱 電 　 話

地 址

管
理
權
人

姓 名
簽 名

(或蓋章)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共

同

防

火

管

理

人

遴
用

姓 名
簽 名

(或蓋章)

身 分 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選 派 年 月 日

職 稱

接受講習機構

證 書 日 期 證書文號

異
動

姓 名

異 動 日 期

異 動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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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附件 3

□ 消防防護計畫

□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 製定

□ 變更
(請勾選) 提報表

受 文 者

主 旨 提報
□ 消防防護計畫

(如附件)
□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提 報 人

(管理權人)

□管理權人

（簽章）
□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召集人

製 定 人
□防火管理人

（簽章）
□共同防火管理人

場

所

名 稱 電話

地 址

□製定日期

□變更日期
    年    月    日

製定
原因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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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1.依消防法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消防防護計畫或共同消防防護計畫如有變更，請立即向消防機關提出。使用本表應檢附

「消防防護計畫」及「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或「共同消防防護計畫」及「共同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

2.請於□中勾選適當之計畫類別及選項，如為共同消防防護計畫，請勾選「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提報人」欄位之「共同防火

管理協議會召集人」、「製定人」欄位之」共同防火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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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

實施人員 實施區域 實施日期

設備內容 檢  　查  　重  　點 檢查結果 日期

滅火器

1.放置於固定且便於取用之明顯場所。

2.安全插梢無脫落或損傷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3.噴嘴無變形、損傷、老化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4.壓力指示計之壓力指示值在有效範圍內。

5.無其他影響滅火器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室內消防栓

1.消防栓箱門確實關閉，水帶及瞄子之數量正確。

2.消防栓箱內瞄子及水帶等無變形、損傷等無法使用情形。

3.紅色幫浦表示燈保持明亮。

4.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撒水設備

1.無新設隔間、棚架致未在撒水範圍內之情形。

2.撒水頭無變形及漏水之情形。

3.送水口無變形及妨礙操作之情形。 

4.制水閥保持開啟，附近並有「制水閥」字樣之標識。

5.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1.受信總機電壓表在所定之範圍內或電源表示燈保持明亮。

2.火警探測器無變形、損壞等無法使用之情形。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火警發信機
1.按鈕前之保護板，無破損、變形及損壞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2.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緊急廣播設備 實際進行廣播播放測試，確保設備能正常播放。 □符合  □不符合

避難器具

1.避難器具之標識，無脫落、污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

2.避難器具及其零件，無明顯變形、脫落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3.避難器具周遭無放置雜物影響其使用之情形。

4.下降空間暢通無妨礙下降之情形（如設置遮雨棚）。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標示設備

1.無內部裝修，致影響辨識之情形。

2.無標識脫落、變形、損傷或周圍放置雜物等影響辨別之情形。

3.燈具之光源有保持明亮，無閃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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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召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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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表

實施人員 實施區域 實施日期

檢  　查  　重  　點 檢查結果

１、安全門(防火門)之自動關閉器動作正常。 □符合   □不符合

２、防火鐵捲門下之空間無障礙物。 □符合   □不符合

３、樓梯不得以易燃材料裝修。 □符合   □不符合

４、安全門、樓梯、走廊、通道無堆積妨礙避難逃生之物品。 □符合   □不符合

５、安全門無障礙物並保持關閉。 □符合   □不符合

６、安全門未上鎖。 □符合   □不符合

７、樓梯間未堆積雜物。 □符合   □不符合

８、避難通道有確保必要之寬度。 □符合   □不符合

９、避難逃生路線圖應規定裝設。 □符合   □不符合

10、其它： □符合   □不符合

共同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召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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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

實施人員 實施區域 實施月份

日
星

期

實        施        項        目

用火設備
使用情形

電氣設備配線 菸蒂處理 其他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共同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召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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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說明：「○」表符合規定，「△

」表立即改善符合規定，「╳」表無法使用、損壞且無法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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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自衛消防編組組成及任務

班別 成員 火    災    時    的    任    務

隊長
召集人

（        ）
對自衛消防隊、施行指揮、命令、監督等行為。

副隊長
共同防火管理人

（        ）
輔助隊長，隊長不在時，代替執行任務。

指揮班

班長

（        ）

成員

（        ）

（        ）

1.輔助隊長、副隊長，隊長及副隊長不在時，代理其任務。

2.設置自衛消防本部。

3.向地區隊傳達命令及收集情報。

4.對消防隊提供情報並引導至災害現場。重點如下：

‧ 指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道、引導至進出口或緊急升降梯。

‧ 起火場所、燃燒物及燃燒範圍，以及有無受困或受傷者。

5.其他指揮上必要的事項。

通報班

班長

（        ）

成員

（        ）

（        ）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報案範例如下：

火災！在○路○號○樓的○○○大樓，有○○○燃燒，

報案人電話：○○○-○○○○○○

2.對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聯絡有關人員(參照緊急聯絡表)。

滅火班

班長

（        ）

成員

（        ）

（        ）

1.指揮地區隊展開滅火工作。

2.使用滅火器及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3.與消防隊連繫並協助之。

避難引導班

班長

（        ）

成員

（        ）

（        ）

1.前往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傳達避難開始指令。

2.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

3.移除阻礙避難的物品。

4.無法及時避難者及需要救助人員之確認及通報。

5.運用繩索等劃定警戒區域。

6.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安全防護班

班長

（        ）

成員

（        ）

1.直達發生火災發生地區，關閉防火鐵捲門、安全門。

2.確保緊急電源、停止鍋爐房等用火用電設施之運轉。

3.電梯、手扶梯的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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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班

班長

（        ）

成員

（        ）

（        ）

1.設置急救站。

2.受傷人員之緊急處置。

3.與消防人員聯絡並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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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自衛消防地區隊之編組及任務

地區隊長：負責區域初期應變措施之指揮運作，並與自衛消防隊長通報聯繫。

自衛消防地區隊編組

(       )地區隊長

○○課長 

○○○

通報班 班長○○○ 成員 ○○○、○○○、○○○

滅火班 班長○○○ 成員 ○○○、○○○、○○○

避難引導班 班長○○○ 成員 ○○○、○○○、○○○

安全防護班 班長○○○ 成員 ○○○、○○○、○○○

救護班 班長○○○ 成員 ○○○、○○○、○○○

(       )地區隊長

○○經理

○○○

通報班 班長○○○ 成員 ○○○、○○○、○○○

滅火班 班長○○○ 成員 ○○○、○○○、○○○

避難引導班 班長○○○ 成員 ○○○、○○○、○○○

安全防護班 班長○○○ 成員 ○○○、○○○、○○○

救護班 班長○○○ 成員 ○○○、○○○、○○○

(       )地區隊長

○○主任

○○○

通報班 班長○○○ 成員 ○○○、○○○、○○○

滅火班 班長○○○ 成員 ○○○、○○○、○○○

避難引導班 班長○○○ 成員 ○○○、○○○、○○○

安全防護班 班長○○○ 成員 ○○○、○○○、○○○

救護班 班長○○○ 成員 ○○○、○○○、○○○

自衛消防地區隊任務

通報班
1. 發現災害時，立即通報指揮中心。
2. 通報鄰近場所。

滅火班 使用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避難引導班 引導避難人員至安全地點。

安全防護班
1. 防止水損。
2. 用火用電設施停止使用。
3. 電梯、電扶梯等之緊急處置。

救護班 受傷人員的緊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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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指揮中心)

班別 成員 火    災    時    的    任    務

隊長
召集人

（        ）
對自衛消防隊、施行指揮、命令、監督等行為。

副隊長
共同防火管理人

（        ）
輔助隊長，隊長不在時，代替執行任務。

指揮班

班長

（        ）

成員

（        ）

（        ）

1.輔助隊長、副隊長，隊長及副隊長不在時，代理其任務。

2.設置自衛消防本部。

3.向地區隊傳達命令及收集情報。

4.對消防隊提供情報並引導至災害現場。重點如下：

‧ 指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道、引導至進出口或緊急升降梯。

‧ 起火場所、燃燒物及燃燒範圍，以及有無受困或受傷者。

5.其他指揮上必要的事項。

通報班

班長

（        ）

成員

（        ）

（        ）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報案範例如下：

火災！在○路○號○樓的○○○大樓，有○○○燃燒，

報案人電話：○○○-○○○○○○

2.對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聯絡有關人員(參照緊急聯絡表)。

滅火班

班長

（        ）

成員

（        ）

（        ）

1.指揮地區隊展開滅火工作。

2.使用滅火器及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3.與消防隊連繫並協助之。

避難引導班

班長

（        ）

成員

（        ）

（        ）

1.前往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傳達避難開始指令。

2.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

3.移除阻礙避難的物品。

4.無法及時避難者及需要救助人員之確認及通報。

5.運用繩索等劃定警戒區域。

6.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安全防護班

班長

（        ）

成員

（        ）

1.直達發生火災發生地區，關閉防火鐵捲門、安全門。

2.確保緊急電源、停止鍋爐房等用火用電設施之運轉。

3.電梯、手扶梯的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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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班

班長

（        ）

成員

（        ）

（        ）

1.設置急救站。

2.受傷人員之緊急處置。

3.與消防人員聯絡並提供資訊。

附件 10

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地區隊)

地區隊長：負責區域初期應變措施之指揮運作，並與自衛消防隊長通報聯繫。

自衛消防地區隊編組

(       )地區隊長

○○課長 

○○○

通報班 班長○○○ 成員 ○○○、○○○、○○○

滅火班 班長○○○ 成員 ○○○、○○○、○○○

避難引導班 班長○○○ 成員 ○○○、○○○、○○○

安全防護班 班長○○○ 成員 ○○○、○○○、○○○

救護班 班長○○○ 成員 ○○○、○○○、○○○

(       )地區隊長

○○經理

○○○

通報班 班長○○○ 成員 ○○○、○○○、○○○

滅火班 班長○○○ 成員 ○○○、○○○、○○○

避難引導班 班長○○○ 成員 ○○○、○○○、○○○

安全防護班 班長○○○ 成員 ○○○、○○○、○○○

救護班 班長○○○ 成員 ○○○、○○○、○○○

(       )地區隊長

○○主任

○○○

通報班 班長○○○ 成員 ○○○、○○○、○○○

滅火班 班長○○○ 成員 ○○○、○○○、○○○

避難引導班 班長○○○ 成員 ○○○、○○○、○○○

安全防護班 班長○○○ 成員 ○○○、○○○、○○○

救護班 班長○○○ 成員 ○○○、○○○、○○○

自衛消防地區隊任務

通報班
3. 發現災害時，立即通報指揮中心。
4. 通報鄰近場所。

滅火班 使用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避難引導班 引導避難人員至安全地點。

安全防護班
4. 防止水損。
5. 用火用電設施停止使用。
6. 電梯、電扶梯等之緊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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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班 受傷人員的緊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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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大樓緊急聯絡表

編組及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第一代理人 第二代理人

備考
姓名 聯絡電話 姓名 聯絡電話

防火管理人

滅火班班長

通報班班長

避難引導班班長

安全防護班班長

救護班班長

（     部經理）

對※※危

險物品性

質極專業

（     部副理）

對＃＃設

備之關閉

(或操作)

極專業

1.聯絡電話應填入行動電話及自家電話（或行動電話以外其他尚可聯絡之電話）。

2.防火管理人（自衛消防隊長）及自衛消防編組班長應建立聯絡資料，並指派2名代理人。

3.其他非屬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對場所內部之重要設備或器具等操作，無法由他人取代者，亦應建立緊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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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並指派2名代理人。

4.管理權人資料，可自行斟酌有無必要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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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防災教育實施成果表

確認日期 年      月      日

實施人員 職稱 姓名

實施對象  

確認事項

1 你記得離你最近放置滅火器的 2個地方嗎？

2 你會使用滅火器嗎？

3 你知道火災時要聯絡誰嗎，電話號碼呢？

4 你記得你身為自衛消防編組成員的任務嗎？

5 你知道緊急出口及樓梯的位置嗎？

6 你知道有關吸菸應遵守的注意事項嗎？

7 你知道使用電器及用火設備應該遵守的注意事項嗎？

8 你知道避難器具的設置位置嗎？

9 你知道離你最近的室內消防栓的位置嗎？

10 你會使用室內消防栓嗎？

11 你知道有關防火門的注意事項及使用方法嗎？

12 你知道哪些地方絕對不能堆置物品嗎？

確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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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滅火訓練實施要點

實施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起火點設定

1.模擬發生火災之處所及燃

燒物。

2.設定擴大延燒範圍。

3.避難人員數量及避難地點。

設定模擬情境時應考

量防火對象物的用途、

規模、收納人數等特

性。

滅火行動

使用滅火器、室內消防栓或

其他滅火設備進行滅火。

滅火器使用要領

拉-拉開安全插銷

瞄-握住皮管前端，瞄準火源底部

壓-按壓握把，噴出滅火藥劑

掃-向火源底部左右掃射

室內消防栓使用要領

按-按壓火警警鈴

開-打開消防栓箱

拿-拿出瞄子，接上水帶

拉-拉出水帶，延伸至起火點

轉-轉開水閥出水

實際操作滅火設備，

以熟悉操作要領。

形成區劃 關閉防火門、窗。

在設定之擴大延燒範

圍形成防火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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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通報訓練實施要點

實施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起火點設定

1.模擬發生火災之處所

及燃燒物。

2.設定擴大延燒範圍。

3.避難人員數量及避難

地點。

設定模擬情境時應考量

防火對象物的用途、規模、

收納人數等特性。

通報行動

1.通報消防機關(119)。
報案範例

火災！在○路○段○巷○弄

○號○樓的○○○燃燒，附

近有○○○，現場有○人受

困。

報案人電話：○○○○○○

2.場所內部廣播。

緊急廣播範例

這裡是○○○，現在○樓發

生火災！○樓及○樓滅火班

請立即進行滅火行動。避難

引導班請依照配置位置就定

位！各層火源責任者請將瓦

斯關閉，並採取防止延燒對

策。從業人員請讓電梯停在

一樓！各位顧客請依照引導

人員之指示避難逃生。請絕

對不要搭乘電梯。

實際操作通報及廣播流

程，以熟悉操作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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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避難引導訓練實施要點

實施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起火點設定

1.模擬發生火災之處所及燃

燒物。

2.設定擴大延燒範圍。

3.避難人員數量及避難地點。

設定模擬情境時應考

量防火對象物的用途、

規模、收納人數等特

性。

避難引導行動

1.避難引導人員之配置（樓

梯口、轉角等）。

2.電梯、手扶梯前配置人員

告知禁止使用。

使用擴音機、指揮棒、

哨子等裝備。

設施(備)之使用

1.開放安全門。

2.使用排煙設備（電動推桿、

排煙機等）。

3.使用避難器具。

1.排煙設備以使用起

火點所在之防煙區

劃為原則。

2.操作起火樓層及其

直上層之避難器具。

3.實際操作各項設施

(備)，以熟悉操作

要領。

人員確認
1.確認待救者人數。

2.確認受傷人員數量。

向消防機關

提供情報

1.有無未逃生之待救者。

2.有無受傷人員。

3.有無搶救上之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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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自衛消防編組聯合訓練計畫提報表

受 文 者 金門縣消防局

主 旨 提報自衛消防編組聯合訓練計畫（如附件）。

提 報 人 召集人：　　 　　　　　　　　　　　　　　（簽章）

實 施 者 共同防火管理人：                         （簽章）

建
築
物

名 稱 電 話

地 址

訓
練

日 期

內 容
□滅火訓練

□安全防護訓練

□通報訓練

□救護訓練

□避難引導訓練

□綜合演練

種 類 □日間人員之訓練　　 □夜間人員之訓練 □全體人員之訓練

參加人數         人 前次訓練日期

派員指導 □要　　□不要 消防車支援 □需要　　 輛 □不要

其 他

綜
合
意
見(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1.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辦理，並應於實際訓練日期十日前，提報消防機關，消防機關於該場

所實際進行訓練時，應派員前往查察，以確認報請消防機關備查之消防防護計畫，是否依規劃日期進行。

2.為落實滅火、通報及避難引導訓練之實施，應結合自衛消防編組進行，故應製定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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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機關提供必要之指導。

附件 17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實施成果表

場所
名稱 電話

地址

訓練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實施範圍

□全棟

□部分： ○樓  ○○○

○樓  ○○○

訓練內容 □滅火訓練　　  　□通報訓練　  　　□避難引導訓練

□安全防護訓練　  □救護訓練　  　　□綜合演練

參加人數 　　　　　人 前次訓練日期 　　年　　月　　日

訓練情境
災害類型

發生地點

訓練指導者

紀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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